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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决；重组后董事会、监事会未对前任董事会秘书进行离任审查。 

整改措施： 

公司按要求规范了董事会、监事会会议书面表决的相关流程，制定了董事会

和监事会会议书面表决的操作规程，并在后续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中严格执行。公

司从 2013 年 8 月 6 日召开的第七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及第七届第八次监事会开始，

后续历次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均严格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监

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采取书面表决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表

决。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2.11 条以及广东证监局《关

于加强辖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的意见》（广东证监[2011]174）第 13 条的

相关规定，立即开展了前任董事会秘书的离任审查，建立了监事会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对董事会秘书移交档案文件及其他正在办理或代办事项进行监督的机制，

并完成了前任董事会秘书的离任审查、档案文件的移交工作等。 

二、存在问题：公司重组完成后，未核查原上市公司债权人未明确同意转移

债务的清偿情况。 

整改措施： 

公司已于 2013 年 7 月 5 日收到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钢集团”）和广州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钢控股”）的确认函，确认截

止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等公司已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的债务及已偿还债务

金额占截止评估基准日拟置出负债总额的 100%。此外，公司与广钢集团和广钢

控股进一步落实了相关债务的清偿情况，并取得了“债务偿付情况确认函”，确

认原债权人未明确同意转移的 2.54 亿元债务已全部清偿完毕。 

三、存在问题：公司对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 2 亿元补偿款的财务处理

不合理。 

整改措施：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召开董事会，明确了公司土地收储补偿事项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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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土地收储补偿采用收益法中的总额法进行计量，对于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

拨付的货币性资产形式的政府补助，按实际收到的金额计量。将 2 亿元土地收储

补偿款由“固定资产处置利得”科目转入“政府补助”科目。 

四、存在问题：公司披露的 2012 年年度报告存在部分错漏，披露的部分临

时公告存在错漏。 

整改措施： 

对于 2012 年年报，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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